附件
银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市经济普查工作的重大事项
（一）负责领导小组与办公室的沟通，及时传达领导小组主要领导的工作要求；
（二）督促各县（市）区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落实普查工作；
（三）协调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召开的普查会议等工作。
二、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全市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一）按照国务院和自治区经济普查办公室有关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和要求，协助市经普办制定普查宣传计划，部署普查宣传工作，全面开展社会宣传动员；
（二）组织、协调、指导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媒体单位对全市经济普查的重要会议、主要领导讲话精神、重大工作进行跟踪宣传，对普查的目的和意义、内容和方法、义务和责任等内容进行宣传，为普查工作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协调主流新闻媒体发布普查公报。
三、市委政法委：协调全市涉及普查利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及信息相关事项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各县（市）区发挥网格化信息系统作用，配合开展普查工作；
（二）协调组织各县（市）区发挥网格员作用，协助普查员开展单位清查和现场登记入户采集数据工作；
（三）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市委编办：负责协调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名录等方面的工作
（一）组织协调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机构编制部门依法批准登记成立的机关、事业法人和其他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组织协调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按同级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机构编制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参与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的组织实施，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四）组织协调各级机构编制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五）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六）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五、市财政局：负责协调全市经济普查经费保障工作
（一）根据普查工作要求，将市本级普查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二）协助市经普办督促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将经济普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落实；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六、市发改委：负责协调全市经济普查物资保障工作
（一）负责经济普查物资保障有关工作；
（二）协调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做好物资保障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工作。
七、市统计局：负责协调经济普查办公室的组建和普查日常工作。负责协调全市经济普查工作的开展和保证普查数据质量以及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工作
（一）负责普查培训、数据处理及宣传动员等方案、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二）负责普查准备阶段、单位清查、普查登记及数据处理、数据发布及资料开发应用阶段的技术支持工作；
（三）负责全市经济普查主要工作任务的安排，完成各种会议的组织工作；
（四）负责督促、检查、指导各县（市）区普查工作；
（五）负责经济普查工作总结、表彰和普查数据的发布；
（六）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八、市工信局：负责协调全市工业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单位清查与现场登记期间，协调工业企业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工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九、市国资委：负责协调全市地方国有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单位清查与现场登记期间，协调所监管国有企业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国有资产监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协调全市本系统监管各类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阶段协助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参与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的组织实施，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三）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一、市税务局：负责协调全市所有依法纳税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参与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的组织实施，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三）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二、市民政局：负责协调全市社团、民办非企业、村（居）委会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村（居）委会和其他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按当地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参与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的组织实施，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四）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五）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六）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七）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三、市交通局：负责协调全市运输业、公路、水运交通业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交通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交通部门掌握的运输个体户单位名录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交通部门按当地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和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四、市商务局：负责协调全市商贸餐饮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商贸餐饮企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商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五、市住建局：负责协调全市建筑业、房地产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建筑业、房地产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住建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六、市教育局：负责协调全市教育行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各级教育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教育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七、市卫健委：负责协调全市卫生行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卫生医疗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卫生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八、市文旅局：负责协调全市文化产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文旅产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文旅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文化产业单位进行认定；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九、市民委（宗教局）：负责协调全市宗教组织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宗教组织、宗教场所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宗教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宗教组织、场所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市司法局：负责协调全市司法行政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司法行政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一、市人社局：负责协调全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的普查工作和普查先进的表彰事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社保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社保部门办理参保单位名录资料；并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参保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统计普查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普查先进表彰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二、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基础地理信息方面事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自然资源部门在普查区划分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本辖区最新行政区划边界的地图，作为底图绘制普查区地图；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自然资源部门在绘图技术上给予各级普查机构必要的技术指导；
（三）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三、市科技局：负责协调全市科研类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科研类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科技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科研类单位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四、市体育局：负责协调全市体育组织、运动场馆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体育组织、运动场馆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体育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体育组织、运动场馆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五、市金融局：负责协调各金融监管部门开展金融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等监管部门开展对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股权交易中心、金融资本运作平台等类金融机构及地方性金融企业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在全市金融行业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三）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六、市审批局：负责协调全市社团、民办非企业名录等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审批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审批部门审批、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审批部门按当地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五）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六）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二十七、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协调全市邮政、快递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邮政、快递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邮政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邮政、快递单位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八、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协调全市葡萄酒庄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葡萄酒庄企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葡萄酒管理服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葡萄酒庄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九、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三十、综合保税区：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三十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三十二、苏银产业园：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三十三、阅海湾中央商务区：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bookmark: _GoBack]三十四、中关村双创园：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